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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關福利會發放補充性福利金內部規章附件 

津貼項目 對象 發放範圍 發放金額(MOP) 申請資料 

藥物補助 - 會員 

- 受益人 

由政府醫院/衛生中心之醫生處

方，屬治病之必須藥物，倘政府

藥房未能提供而須自費購買，可

申請最高達相關藥費 75% 之補

助。 

1,000 

(a) 

- 澳門政府醫院或衛生中心之醫生

處方，需具政府藥房不能提供藥物

之蓋印； 

-列明購買藥物資料的正式收據(具

藥房蓋印及客戶姓名)。 

- 倘為非口服藥物時，尚須提交主

診醫生之證明信件。 

眼鏡補助 - 會員 

- 受益人 

會員及受益人為改善視力而必須

購買的眼鏡而發放的補助。 

400 

(b) 

- 澳門政府註冊眼科醫生具簽章及

註冊編號的處方，附說明視力狀況

的驗眼報告； 

- 職業稅收據(M7)； 

- 列明購買內容之正式收據 (須具

客戶姓名及店舖蓋印) 

牙醫補助 - 會員 

- 受益人 

對公共衛生護理未覆蓋之牙齒醫

療服務，旨在為維持牙齒基本功

能所作必要修復之負擔而發放的

補助。 

1,000 

(c) 

- 澳門政府註冊相關專科醫生具簽

章及註冊編號的診療報告，附牙模

資料； 

- 職業稅收據(M7)。  

在學津貼 - 受益人 會員之正就讀正規學校學歷課程

的未滿 24 周歲卑親屬。 
550(中學/大專) 

400(幼稚園/小學) 

(d) 

- 卑親屬在學證明或其他在學證明

文件 (如具學校蓋章及學生姓名、

就學年級等資料的學雜費收據、成

績報告、學生證鑑證副本…等)。 

制服衛生洗

潔津貼  *  

- 會員 需使用制服工作之在職會員；按

考勤記錄每月最少有一個完整的

工作更段視為在職。 

100(每月) 

(e) 

無需申請。 

新生兒津貼 - 會員 會員有關子女出生，以獨一次形

式發放之津貼。 
1,800 

- 在子女出生六十天內，提交有關

出生證明文件。 

慰問金 - 會員 

- 受益人 

身故之會員、受益人。 

4,000(會員) 

1,500(受益人) 

- 具效力之死亡登記副本(若身故者

為會員，則應由經確認法定收取撫

恤金親屬提出申請)； 

- 申請人之證件副本。 

預防疾病疫

苗補助 

- 會員 

- 受益人 

按防疫接種制度所定的接種計劃

內疫苗而公共衛生護理未能供應

者。 500 

(b) 

- 澳門政府註冊醫生具簽章及註冊

編號的醫生處方，說明預防疾病種

類及疫苗名稱； 

- 職業稅收據(M7)； 

- 列明購買疫苗的正式收據 (具客

戶姓名及藥房蓋章) 

嚴重疾病醫

療補助 

- 會員 

- 受益人 

按情況釐定，發放予會員及其受

益人處於治療嚴重疾病所需之補

助。 15,000 

(f) 

- 書面方式向福利會主席申請，同

時聲明其就該疾病狀況所獲得的任

何形式的資助、補貼、援助…等； 

- 病況的証明文件； 

- 有關支出之正式憑據，包括如職

業稅收據(M7)… 等。 

短期貸款 - 會員 在職會員可向本會申請分期自每

月薪俸攤還的付息貸款。金額可

達月薪俸點之兩倍，或最多至五

萬元。當進入無薪假前或終止會

籍時須全額清還。 

見附表 

(g) 

- 書面方式向福利會主席作出申

請；說明用途、貸款額及攤還期

數。 

- 收入證明及其本人之貸款記錄。 

(1) 受益人是指因會員之關係而具備家庭津貼權利之成員。 

(2) 屬醫療項目者，職業稅收據(M7)上尚須註明是否使用醫療券的狀況。 

(a) 每家團每年發放之金額上限。 

(b) 每家團每年發放之金額上限及每位受助者最多每兩年一單。 

(c) 每家團每年發放之金額上限及每位受助者最多每年一單。 

(d) 每學年一次，不包括函授、兼讀或視為等同學歷之課程。 

(e) 每年分兩期累計發放。 

(f) 獨一次或每年向每位會員發放金額上限。 

(g) 需視乎本會之財政狀況及年度預算釐定每年發放金額上限。 


